
法規名稱：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國家機密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所定國家機密之範圍如下：

一、軍事計畫、武器系統或軍事行動。

二、外國政府之國防、政治或經濟資訊。

三、情報組織及其活動。

四、政府通信、資訊之保密技術、設備或設施。

五、外交或大陸事務。

六、科技或經濟事務。

七、其他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

第 3 條

本法第二條所稱資訊，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

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

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

第 4 條

（刪除）

第 5 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款所稱非常重大損害，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造成他國或其他武裝勢力，以戰爭、軍事力量或武裝行為敵對我國。

二、使軍事作戰遭受全面挫敗。

三、造成全國性之暴動。

四、中斷我國與邦交國之外交關係或重要友好國家之實質關係。

五、喪失我國在重要國際組織會籍。

六、其他造成戰爭、內亂、外交或實質關係重大變故，或危害國家生存之情形。

第 6 條

本法第四條第二款所稱重大損害，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中斷或破壞我國與他國軍事交流、軍事合作或軍事協定之推展。

二、使單一軍（兵）種或作戰區聯合作戰遭受挫敗。



三、危害從事或協助從事情報工作人員之身家安全，或中斷、破壞情報組織之運作。

四、使政府通信、資訊之保密技術、設備、設施遭受破解或破壞。

五、中斷或破壞與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協議或談判。

六、嚴重不利影響我國與邦交國之外交關係或友好國家之實質關係。

七、破壞我國在重要國際組織享有之會員地位或重大權益。

八、破壞洽談中之建交案、條約案、協定案或加入國際組織案。

九、中斷或破壞我國與他國經貿之諮商、協議、談判或合作事項。

十、其他使國家安全或利益相關政務發展產生嚴重影響之情形。

第 7 條

本法第四條第三款所稱損害，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有利他國或減損我國情報蒐集、研析、處理或運用。

二、減損整體國防武力，或破壞建軍備戰工作推展。

三、使作戰部隊、重要軍事設施或主要武器裝備之安全遭受損害。

四、不利影響與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交流活動。

五、不利影響與邦交國之外交關係或友好國家之實質關係。

六、妨礙洽談中之建交案、條約案、協定案、諮商案、合作案或加入國際組織案。

七、其他使國家安全或利益相關政務發展產生影響之情形。

第 8 條

1   本法第六條所定先行採取保密措施，應由擬訂機密等級人員自擬訂時起，採取本法第十三條至第

二十六條規定之保密措施。

2   本法第六條所定有核定權責人員，於接獲報請核定三十日內未核定者，原採取保密措施之事項應

即解除保密措施，依一般非機密事項處理。

第 9 條

國家機密原核定機關因組織裁併或職掌調整，致該國家機密事項非其管轄者，相關保護作業由承

受其業務之機關辦理；無承受業務機關者，由原核定機關之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為之。

第 10 條

1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第五目及第三款第四目所定部長，為國防部長。

2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及第四目所定主管人員，為本機關所屬幕僚主管、機關首長及編

階中將以上之部隊主官。

3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及第三目所定主管人員，為前項人員與國防部及所屬機關簡任第

十一職等或編階少將以上之單位主管及編階少將以上之部隊主官（管）。

4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所定駐外機關，包括駐外使領館、代表處（團）、辦事處；所定駐

外機關首長，為政府派駐該國（地）之最高代表。



5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授權，應以書面為之；其被授權對象、範圍及期間，以必要之最小程度

為限，且被授權對象不得再為授權。

第 11 條

國家機密之核定，應留存書面或電磁紀錄。

第 12 條

本法第八條所定國家機密相關之準備文件、草稿等資料，應依其內容分別核定不同機密等級。但

與國家機密事項有合併使用或處理之必要者，應核定為同一機密等級。

第 13 條

1   國家機密或其解除之核定，依本法第九條或第三十條規定應於核定前會商其他機關者，其會商程

序及內容，均應作成書面紀錄附卷。

2   前項會商，就應否核定、核定等級及應否解密等事項發生爭議時，由共同上級機關決定；無共同

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

第 14 條

1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所定國家機密等級之變更，由原機密等級與擬變更機密等級二者中較高機密等

級之有核定權責人員核定。

2   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變更機密等級者，應向原核定機關為之。

3   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解除國家機密或變更其等級者，有核定權責人員應於接獲申請後三

十日內核定；戰時，於十日內核定之。

4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所定註銷、解除國家機密或變更其等級之作業程序，應按異動前後較高之機密

等級先行採取保密措施。

第 15 條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五項後段規定送請立法院同意延長國家機密開放應用期限者，應於期限屆滿六

個月前送達立法院。立法院於期限屆滿時仍未為同意之決議者，該國家機密應即解除。

第 16 條

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所稱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指從事或協助從事國家安全

情報工作之組織或人員，及足資辨別從事或協助從事國家安全情報工作之組織或人員之相關資訊。

第 17 條

1   本法第十三條所定國家機密等級之標示，其位置如下：

一、直書單頁或活頁文書、照相底片及所製成之照片，於每張左上角標示；加裝封面或封套時，

並於封面或封套左上角標示。

二、橫書活頁文書，於每頁頂端標示；裝訂成冊時，應於封面外頁及封底外面上端標示。

三、錄音片（帶）、影片（帶）或其他電磁紀錄片（帶），於本片（帶）及封套標題下或其他易於



識別之處標示，並於播放或放映開始及終結時，聲明其機密等級。

四、地圖、照相圖或圖表，於每張正反面下端標示。

五、物品，於明顯處或另加卡片標示。但有保管安全之虞者，得另擇定適當位置標示。

2   機密資料含有外國文字，而以外國文字標示機密等級者，須加註中文譯名標示。

3   本法第十三條所定國家機密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條件之標示，應以括弧標示於機密等級之下。

4   國家機密之變更或解除，應於變更或解除生效後，將該國家機密原有機密等級、保密期限或解除

機密之條件以雙線劃除，並於左右兩側或其他明顯之處，註記下列各款事項：

一、解除機密或變更後之新機密等級、保密期限及解除機密之條件。

二、生效日期。

三、核准之機關名稱及文號。

四、登記人姓名及所屬機關名稱。

5   國家機密複製物之標示，應與原件相同。

第 18 條

國家機密送達受文機關時，收發人員應依內封套記載情形登記，並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受文者為機關或機關首長者，送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啟封。

二、受文者為其他人員者，逕送各該人員本人啟封。

第 19 條

國家機密之收發處理，以專設文簿或電子檔登記為原則，並加註機密等級。如採混合方式，登註

資料不得顯示國家機密之名稱或內容。

第 20 條

擬辦國家機密事項，須與機關內有關單位會辦時，其會辦程序及內容，應作成書面紀錄附卷。

第 21 條

1   國家機密之傳遞方式如下：

一、在機關內相互傳遞，屬於絕對機密及極機密者，由承辦人員親自持送。

二、在機關外傳遞，屬於絕對機密或極機密者，由承辦人員或指定人員傳遞，必要時得派武裝人

員或便衣人員護送。屬於機密者，由承辦人員或指定人員傳遞，或以外交郵袋或雙掛號函件

傳遞。

2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由承辦人員或指定人員傳遞者，事先應作緊急情形之銷毀準備。國家機密非

由承辦人員親自持送傳遞者，應密封交遞。

3   以電子通信工具傳遞國家機密者，應以加裝政府權責主管機關核發或認可之通信、資訊保密裝備

或加密技術傳遞。

第 22 條

國家機密文書用印，由承辦人員親自持往辦理。監印人憑主管簽署用印，不得閱覽其內容。



第 23 條

國家機密之封發方式如下：

一、「絕對機密」及「極機密」之封發，由承辦人員監督辦理。

二、國家機密應封裝於雙封套內，內封套左上角加蓋機密等級，並加密封，外封套應有適當厚度，

內、外封套均註明收（發）文地址、收（發）文者及發文字號。但外封套不得標示機密等級

或其他足以顯示內容之註記。

三、體積及數量龐大之機密物品，不能以前款方式封裝者，應作適當之掩護措施。

第 24 條

1   依本法第十六條規定銷毀國家機密者，應於緊急情形終結後七日內，將銷毀之國家機密名稱、數

量與銷毀之時間、地點、方式及銷毀人姓名等資料以書面陳報上級機關；銷毀機關非該國家機密

核定機關者，並應同時以書面通知核定機關。

2   前項所稱上級機關，於直轄市政府，為行政院；於縣（市）政府，為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於鄉（鎮、

市）公所，為縣政府。

3   第一項銷毀之國家機密，其屬檔案法規定之檔案者，應即通知檔案中央主管機關。

第 25 條

本法第十八條所定國家機密之複製物，其複製，應先經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

以書面授權或核准。

第 26 條

1   國家機密必須印刷或以其他方法複製時，應派員監督製作。印製時使用之模具、底稿或其他物品

及產生之半成品、廢棄品等，內含足資辨識國家機密資訊者，印製完成後應即銷毀，不能即時銷

毀時，應視同複製物，依本法第十八條規定保護之。

2   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銷毀複製物，不經解密程序。但應以書面紀錄附於國家機密原件。

第 27 條

1   會議議事範圍涉及國家機密者，應事先核定機密等級，並由主席或指定人員在會議開始及終結時

口頭宣布。

2   前項機密會議，未經主席或該國家機密核定人員許可，不得抄錄、攝影、錄音及以其他方式保存

會議內容或對外傳輸現場影音；其經許可所為之產製物，為國家機密原件，應與會議核列同一機

密等級。

3   第一項機密會議之議場，得禁止或限制人員、物品進出，並為其他必要之管制措施。絕對機密及

極機密會議議場，應於周圍適當地區，佈置人員擔任警衛任務。

第 28 條

國家機密之保管方式如下：

一、國家機密應保管於辦公處所；其有攜離必要者，須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主管人員核准。



二、國家機密檔案應與非國家機密檔案隔離，依機密等級分別保管。

三、國家機密應存放於保險箱或其他具安全防護功能之金屬箱櫃，並裝置密鎖。

四、國家機密為電子資料檔案者，應以儲存於磁（光）碟帶、片方式，依前三款規定保管；其直

接儲存於資訊系統者，須將資料以政府權責主管機關認可之加密技術處理，該資訊系統應通

過政府權責主管機關鑑測作業，始得與外界連線。

第 29 條

保管國家機密人員調離職務時，應將所保管之國家機密，逐項列冊點交機關首長指定之人員或檔

案管理單位主管。

第 30 條

1   原核定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為使用國家機密之同意或不同意，應以書面為之，並註明同意

使用之內容、範圍、目的或不同意之理由。

2   原核定機關於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不同意：

一、有具體理由足以說明須使用國家機密之機關使用後，將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

二、須使用國家機密之機關無法提出具體理由，說明其使用必要性。

三、須使用國家機密之機關得以其他方式達到相同之目的。

第 31 條

1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定軍法機關，包括各級軍事法院及軍事檢察署。

2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法院、檢察機關，包括各級軍事法院、軍事檢察署；第二項所定法官、

檢察官，包括軍事審判官、軍事檢察官。

第 32 條

1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人員，包括於本法施行前，依其他法令核定或辦理國家機密事項

業務，且該國家機密已依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重新核定者。

2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人員出境，應於出境二十日前檢具出境行程、所到國家或地區、

從事活動及會晤之人員等書面資料，向（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提出申請，由該機關審酌申請

人之涉密、守密程度等相關事由後據以准駁，並將審核結果於申請人提出申請後十日內以書面通

知之。但申請人為機關首長，或現任職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之上級機關者，其申請應向上級機

關提出，並由該上級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予以准駁。

3   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應經核准始得出境之人員，其（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應於本法

施行後三個月內，繕具名冊及管制期間送交入出境管理機關，並通知當事人；有異動時，並應於

異動後七日內，通知入出境管理機關及當事人。但機關另有出境管制規定者，依其規定。

4   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為之通報，機關首長及現任職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之上級機關者，

應向上級機關提出。但機關另有通報管制規定者，依其規定。

5   各機關發現通報內容未盡完整或有疑慮者，得要求通報人於一定期間內補正；必要時，得請其說



明。

6   依第二項及第四項所為之申請及通報，無上級機關者，向（原）服務機關提出。

7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之通報表格式，由法務部定之。

第 33 條

1   國家機密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自動解除者，無須經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之核定或通知，該

機密即自動解除。

2   前項情形，原核定機關得將解除之意旨公告。

第 34 條

依本法第二十八條或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解除國家機密者，有核定權責人員應於接獲報請後十日

內核定之。

第 35 條

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及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定公告，得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機關網站或

以其他公眾得以周知之方式為之。

第 36 條

1   本細則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

2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